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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首 大 学 教 务 处
教通[2026]36 号

各学院、校部机关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美育

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学校美育浸润行动，进一步加强美育

师资队伍建设，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，根据湖南省

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湖南省首届普通高等学校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

术课堂教学竞赛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学校决定举办首届吉首大学

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，推荐参加省级青年美育教

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本大赛由学校主办，教务处组织，招生就业与教学评估处、

校团委协助，相关学院择优推荐选手参加校赛。为做好竞赛组织

工作，成立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组委会，办公室

设在教务处。

二、竞赛课程类型及比赛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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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竞赛课程类型

按教学内容与目标，本次竞赛的参赛课例分为以下四大类

(学院在报送时必须明确选择参赛课例属于何种类型):

1.美学和艺术史论类:美学概论、艺术导论、大学美育、中

西方美术史、音乐史、中外艺术史、文艺理论、艺术哲学、设计

史等。

2.艺术鉴赏和评论类:音乐鉴赏、美术鉴赏、影视鉴赏、戏

剧鉴赏、舞蹈鉴赏、书法鉴赏、戏曲鉴赏、设计鉴赏、建筑鉴赏、

民间艺术鉴赏、新媒体艺术评论等。

3.艺术体验和实践类:绘画、素描、色彩、书法、篆刻、设

计、合唱、声乐、乐器入门、舞蹈、形体、戏剧表演、朗诵、摄

影摄像技能等。

4.学科美育类:旨在鼓励在非艺术学科中开展的创新美育课

程，在各专业学科教学中深挖学科、课程自身蕴含的审美元素(科

学美、逻辑美、语言美、结构美等)，将美育自然渗透到专业学

习中。

(二)比赛分组

比赛设美学和艺术史论类、艺术鉴赏和评论类、艺术体验和

实践类、学科美育类四个赛道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学校在职在岗的 1978 年 8 月 31 日后出生的青年美育教师，

开设竞赛规定范围内课程的专职公共艺术课程教师、艺术专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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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（音乐舞蹈学院、美术学院）兼任校公共艺术课专业教师、非

艺术专业学院教师均可参赛。

四、竞赛程序

（一）学院初赛

凡开设竞赛规定课程类型的所有学院要根据参赛要求自行

组织院级赛事。学院所有出生日期在 1978 年 8 月 31 日以后的青

年美育教师都必须参加院赛，且原则上推荐 2 名青年美育教师

（中高级职称都必须要有）参加校赛。学院初赛的组织应对照湖

南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湖南省首届普通高等学校青年美育教师公

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的通知》文件要求进行。

相关学院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发动、精心组织好院内初赛，要

将此教学竞赛作为培养与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水平的重要工

作来抓，要做到符合参赛条件教师的全覆盖。要为参赛教师提供

必要的条件保障。院赛应注重考察参赛教师对所授课程及教材的

教学设计能力、课程育人能力和课堂教学实际效果。

对于应参加竞赛而未参加竞赛的对象在全校进行通报，学

校将不支持其后续的教学类项目申报；省级二等奖以上获得者

可得到一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推荐直通资格，并获得一门课程

建设项目的奖励，优秀组织单位在年终绩效分配中核发奖励性

绩效。

（二）校级决赛

推荐参加校级决赛的教师应提交基于一节 20 分钟时长课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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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设计、课堂教学展示和完整一节课 45 分钟的课件 PPT。

校级决赛将在 2026 年 7 月上旬进行，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

参赛教师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综合评审。组委会根据参赛教师的

最终成绩，原则上每个赛道评选出 1 名教师参加湖南省首届普通

高等学校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省级决赛。

（三）推荐参加省级竞赛

推荐参加省级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的教师

按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湖南省首届普通高等学校青年美育教

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的通知》文件要求进行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竞赛设个人奖和优秀组织奖。

（一）个人奖

个人奖按分组设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获奖率参照省级

文件执行。因个人原因未完成比赛(如中途退赛、未完成校决赛

任一环节)，不参与评奖。
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

综合学院赛事组织情况及参赛教师个人获奖成绩，经组委会

集体研究确定。

六、其他

(一)各相关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将教学竞赛作为加强美育师资

队伍建设、提升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，认真组织校

内遴选，积极为青年美育教师参赛提供条件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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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各相关学院要以教学竟赛为契机，组织开展公共艺术课

程教学研讨、观摩和交流活动，营造重视美育教学、支持教师发

展的良好氛。

(三)各学院应严格审核参赛教师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表现，

确保推荐教师思想政治过硬、业务能力突出。

(四)各学院要及时总结和宣传竞赛活动中的典型经验和优

秀案例，充分利用校园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宣传报道，扩

大教学竞赛的引领作用和社会影响力。

(五)经学校选拔推荐参加省级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

教学竞赛的教师，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准备参赛材料。

(六)参赛教师应保证参赛材料的原创性，不得抄袭、剽窃他

人作品。

(七)参赛省级决赛教师提交的教学设计、教学课件、教学视

频的内容、文件命名、上传路径、文件属性等均不得透露任何个

人与学校信息，否则取消比赛成绩。

(八)请相关学院于 7 月 1 日之前将参赛教师推荐表、教学设

计（20 分钟）、课件 PPT（完整一节课 45 分钟）的电子版和加

盖公章的扫描件（PDF 文件）发送指定邮箱 254757754@qq.com。

附件：1.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湖南省首届普通高等学校

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赛的通知》

2.首届吉首大学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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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参赛教师推荐表

3.首届吉首大学青年美育教师公共艺术课堂教学竞

赛教学设计模版

吉首大学教务处

2026 年 6 月 23 日


